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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面积 575.9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2.64%

茂名市 2020 年商品房销售创新高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廖惠康 ， 通讯

员罗栋、 林夏报道： 记者从茂名市住建
局获悉， 2020 年茂名房地产市场运行情
况良好， 全市房地产完成投资、 商品房
建设、 商品房销售各项主要指标均保持
增长， 特别是商品房销售创出了历史性
新高的 575.97 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价
格平稳。

系列惠企帮扶政策雪中送炭

2020 年因受疫情影响， 茂名市房地
产企业遭受了严重冲击。 对此， 茂名市
房地产业协会深入企业和工地调研， 针
对房地产业在复工复产上遇到的困难与
障碍， 向政府提出为企业纾困解难帮助
行业复苏的十多项建议， 得到政府的重
视与采纳。 茂名市政府及住建局等部门
先后颁布、 实施了 《关于促进房地产市
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一系列
惠企帮扶政策。 其中， 茂名市住建局为
降低企业开发建设成本， 实施了部分检
测项目减半收费的措施， 为企业雪中送
炭。 茂名市自然资源局以 “放管服” 改
革为契机精简审批程序， 加快审批进度
并加班加点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这对
缓解房地产业在资金周转 、 税费交纳 、
工期计划、 开发成本等方面的困难发挥
了极大作用， 催动了企业复工复产的积
极性， 房地产业也成为全市率先复苏的
行业之一。

茂名市房地产业协会还引导企业辩
证认识疫情对行业的影响， 从市场的新
变化与民众的新需求中寻找发展的新亮
点、 新商机。 通过举办 2020 年房地产业
高峰论坛， 学习大湾区城市更新先进经
验 ， 研讨疫情后房地产健康发展路径 ，
在房地产开发上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使
2020 年全市房地产业呈现开发理念与模
式转变， 开发质量提升、 新业态发展稳
健起步， 行业发展稳定后劲充足等三方
面新变化。

如针对置业者对生态宜居健康住宅
的需求， 企业因势而变转型升级， 由单
一依靠土地溢价赢利的粗放型开发转变
为以高品质产品和优良服务取胜的精细
化发展。 多家房企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要求， 调整品种结构， 优化住宅规划
设计， 推出了一批规划理念科学、 生态
景观优美、 房型设计合理、 配套设施完
善的优质楼盘， 不仅受到市场青睐， 抓
住了市场对住房恢复性需求反弹的机遇，
而且对提升茂名房地产开发定位和城市
品质发挥了标杆与引导作用。

房地产业保持健康发展态势

数据显示， 2020 年， 茂名市房地产
完成投资保持增长， 全市完成房地产开
发投资 342.67 亿元 ， 同比增长 11.7% 。
商品房开工面积持续平稳， 全市商品房
开工面积 854.93 万平方米 ， 同比增长

5.17%。 商品房销售势头良好， 全市商品
房销售面积 575.97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32.64%； 销售额 396.28 亿元 ， 同比增长
29.72%。 商品房用地供应充足 ， 全市商
住用地出让 3973.6 亩； 其中， 市本级商
住用地出让 903.42 亩。

业内专家分析， 从 2020 年第四季度
房产消费高涨和拿地仍然火热 （世茂 、
碧桂园、 保利等业内知名企业连续摘地）
情况看 ， 房地产企业对后市信心充足 。
并预测 2021 年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对房地
产市场的监管。 在 “房住不炒” 和 “稳
房价、 稳地价、 稳预期” 的调控基调下，
房地产行业将受到国家对房企融资 “三
条红线”、 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
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等措施实施的影
响。

茂名市住建局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
根据 “稳中有进” 的原则， 切实做好服
务企业工作， 为稳定行业投资创造良好
的基础环境。 将尽快组织编制出台茂名
市 《十四五住房发展规划》， 统筹指导全
市住房建设工作， 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
平稳发展 。 同时切实抓好 “三快一少 ”
工作， 加大扶持企业力度， 提高办事效
率。 此外， 坚持定期组织房地产开发企
业召开专门座谈会， 通报房地产市场运
行情况， 了解项目开发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 继续推行 《首席服务官制度》， 为规
模项目提供专人团队全程跟踪服务， 切
实为企业排忧解难。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廖惠康 、 通讯
员罗木好报道 ： 记者获悉 ， 3 月 1 日 ，
云浮市住建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传达中央和全省、 全市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精神。 该局党组书记、 局长
李益汉主持会议， 并就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 要坚持学史明理， 认真
开展专题学习。 要坚持学史增信， 努力
筑牢信仰之基， 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 国家观、 文化观， 做勇于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 推动住建职能职责落地
落实的时代新人。 要坚持学史崇德， 传
承红色基因， 从革命传统中汲取前进力
量， 让初心融入血脉、 把使命扛在肩头。
要坚持学史力行， 开展 “切实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 实践活动。 要坚持鉴往知
来，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会议要求 ， 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
际的优良学风 ，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
作动力和成效 ， 防止学习和工作 “两

张皮 ”， 将抓好学习教育与谋划 “十四
五 ”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紧密结合
起来 ， 与推动 2021 年工作开好局 、 起
好步紧密结合起来 。 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 、 深化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 “数字住建 ”
建设 、 房地产市场监管 、 建筑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 、 乡村振兴 、 提升中心
城区首位度 、 城乡人居环境治理 、 人
防建设 、 安全生产 、 社会稳定等工作
结合起来 ， 做到学习和工作 “两手抓 、
两手都要硬”。

广东建设报讯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在广州市永庆坊
非遗文化活字印刷体验馆里， 来自中建
三局佛山五矿项目部的张瑾瑾聚精会神，
将铅字一个个挑拣排序、 刷上油墨、 覆
上宣纸， 再经过棕刷、 裁剪等流程， 一
首 《七律·长征》 跃然纸上。

“三八 ” 妇女节到来之际 ， 中建三
局二公司投资事业部的 20 余名女性建
设者以体验活字印刷术的方式重温革命

诗词， 在油墨香中学习党史。 张瑾瑾表
示， 传统工艺体验， 让她更能沉浸在毛
主席 《七律·长征 》 的意境之中 ， 更能
透过诗词感受到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
难、 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
义精神。 “学习党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
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以更饱满的激
情投入工作， 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文/图 姚迪 李群）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誉建业报道：近
日，佛山市南海区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工业载体项目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工业载体项目（以下简称“工业
载体项目”）不得建设服务型公寓，不得
以商品住宅或公寓名义宣传、 转让产业
用房或将产业用房改为住宅用途，否则，
由区自然资源、住建水利、城管、市场监
管等部门依职能按相关规定进行查处。

工业项目层数应达 3 层以上

《办法》规定，工业载体项目申请认
定，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
划、环保要求、区产业导向目录及相关
产业规划的要求； 宗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具有明确产业方向。

工业载体项目规划容积率下限须
达到 2.0 及以上，层数应达到 3 层及以
上。此外，项目要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出具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评估结论认为
存在低风险的方可作出实施的决策。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前
申请认定工业载体项目的，土地使用权
人须于该宗地公开成交后 30 日内与村
（居）集体经济组织、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签订土地监管协议，明确监管
单位、开竣工时间、投资强度、销售及宣
传条件、不动产登记条件、闲置土地处
置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购房者（业权人）办理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后可转让、
出租、抵押房产，但转让、出租、抵押年
限不得超过土地剩余的出让年限，且房
屋物业出租期限不得超过十年，租赁期
限届满前 12 个月内租赁双方才能续签
租赁合同，且每次续签的租赁期限不得
超过 10 年。

配套用房不得单独分割登记

《办法》规定，工业载体项目参照国
有土地上商品房项目进行管理，可申请
办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及商品
房销售证明，但应当注明“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工业载体项目”。

工业载体项目可由产业用房和配
套用房两部分组成。产业用房主要用于
研发、生产及经营等用途，配套用房指
为服务研发生产建设的办公用房、员工
宿舍、食堂、体育娱乐室及其他必要物
业设施。其中，产业用房可以分割登记、
分拆销售，并可转让、出租、抵押；配套
用房不得单独分割登记、 分拆销售，只
能由开发单位整体持有，可以对外出租
给入园主体。

产业用房可分割登记、分拆销售的
最小基本单位为 500 平方米。配套用房
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
积的 7％， 计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计
容建筑面积的 15%。属于村级工业园改
造提升试点项目或划入佛山市产业发
展保护区且认定为新产业工业项目的，
所建配套用房计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
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20%。同一用途的配
套用房集中规划设计、集中确权。

云浮市住建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从革命传统中汲取前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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